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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59,0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7.79%，可交

易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25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实际

控制

人或

其一

致行

动人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情况 

本次解

限售原

因 

本次解除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除限售的

股票数量 

1 

珠海横琴

金诚同创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是 无 A 51,520,000 50.45% 0 

2 康广华 是 董事长 D 3,590,625 3.52% 10,771,875 

3 焦学俭 是 
副董事长、

总经理 
D 3,590,625 3.52% 10,771,875 

4 王宏强 否 董事、副总 D 318,750 0.31% 95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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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董事

会秘书、财

务负责人 

合计 — 59,020,000 57.79% 22,500,000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2023 年 6 月 13 日，因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珠海横琴金诚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康广华、焦学俭、王宏强 4

名股东申请股票自愿限售，自股权登记日（2023 年 6 月 9 日）次日起至完成股

票发行并上市之日止。但公司本次发行事项终止的，承诺人可申请解除限售。 

2024 年 9 月 6 日，公司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河南金苑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的决定》（北证发

[2024]89 号）。公司北交所上市事项正式终止。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1 号——申报与审核》第十三条

规定，公司为珠海横琴金诚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康广华、焦学俭、

王宏强 4 名股东申请股票自愿限售解除。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79,620,000 77.97%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22,500,000 22.03%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0 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2,500,000 22.03% 

总股本 102,12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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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公告中百分比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限

售股份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目前挂牌已满

两年，珠海横琴金诚同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份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挂

牌前股份限售申请解除；公司北交所上市事项已终止，康广华、焦学俭、王宏强

解除自愿限售条件达成，股份自愿限售申请解除。 

 

五、备查文件 

1.《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2.《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股票解除限售明细表》 

3.《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的申请》 

 

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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